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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WIE）北京华学伟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

Beijing China Wales Overseas Education Consulting Co., Ltd
Phone: 0 10-86485901 Mail:huaxueweiye@hotmail.com


委托合同
委托方：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联系方式：

受托方：           

公司注册号码：

注册国家: 
法定代表人： 
地址： 
电话:

   为了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本着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就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提供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1、 服务项目及费用
第一条 委托人申请办理         （国家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院校外文名称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院校中文名称）留学业务.
第二条  受托人在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月内（90天内）向委托人提供留学前往国家学校的咨询、代办签证，代办入学申请手续、代为办理毕业学历学位证书成绩单，代为办理国外认证书国内认证书中介服务，委托人需向受托人及时交纳签证费档案存档费等各类费用美元（大写）      元（具体详细收费目录参考合同附件三，具体交易流程请见合同附件一）。
第三条  当申请学生签证成功后，委托人需向受托人缴付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费合计为美元(大写）壹千  美元。如果在申请学生签证成功后，委托人需要取消留学，需缴纳委托人40%的中介服务费用。
第四条  受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：
1 为委托人提供学校咨询以及报名服务，代为申请学校入学工作（包括入学资料的整理，递交，申请学校留学资格以及领取通知书）
2 代为申请签证
3 代为做好学习以及相关课程学分论文工作，保证委托人能按时拿到学位证书以及成绩单
4 代为领取留学归来所获得的所有文件，包括：文凭学历、成绩单、国外认证书、留学回国人员证明

5 代为申请进行国外文凭国内认证工作，保证拿到文凭认证书

  二、受托人义务
 第五条  提供信息

1. 受托人承诺向委托人提供的出国留学信息、宣传介绍材料、广告等，内容真实。
2. 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介绍前往国家的教育制度、留学政策、留学签证政策和申请留学院校的性质、办学资质、入学要求、入学申请程序等基本情况。

3. 受托人应当告知委托人申请留学院校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缴纳费用的办法。
第六条  申请入学
1.受托人代为委托人办理入学申请手续。
2.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缴纳报名费、学杂费等有关费用的手续。
3受托人应当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办理入学申请的进展、结果。
第七条  办理签证
1.受托人代为委托人申请签证，协助委托人办理签证或入境批准文件。
第八条  其他
1.如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申请入学、签证服务等，其收取的费用应在本合同第三条中介服务费中标明。
2.如受托人代委托人向国外院校缴纳报名费、学杂费等费用，受托人应向委托人提供收费方的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明文件。
3.受托人对委托人提供的所有材料，均负有保密义务。除为委托人入学申请、签证申请的目的之外，不得向无关的第三方透露，具体保密细则请见合同附件二。

。


三、委托人义务
 第九条  委托人应符合中国公民自费出国留学的条件，遵守国家关于公民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。
 第十条  委托人向受托人送交的所有文件、材料和陈述的内容应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
 

   四、违约责任

第十一条  受托方承诺在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月内（90天内）为委托方提供全部服务，90天 后受托方需向委托方递交留学签证一份，护照一份，就读学校文凭一份，就读时间内成绩单一份，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两份，学位证书认证书一份，学位证书国内教育部门认证书一份（即教育部认证书）。

第十二条  受托人和委托人应履行合同中全部条款，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第十三条  受托人违反合同条款造成合同无法履行，受托人不应向委托人收取中介服务费，并协助追回委托人向申请留学院校缴纳的学费、杂费等。
第十四条   受托人未能为委托人申请到拟留学院校的录取通知书，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，但应及时通知受托人。
第十五条 委托人为达成本合同目的而向受托人提供虚假文件材料，未及时交纳附件一所规定费用，致使合同无法履行，受托人可以解除合同，并不负担任何责任。
第十六条 由于委托人的违法行为，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，受托人可以解除合同。
第十七条  受托人因自身原因，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,委托人已向受托人提供入学申请材料，受托人可以自行销毁。

五、不可抗力条款

   第十八条 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，不能免除责任。

   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，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，如重大自然灾害、瘟疫、战争、骚乱等。
第十九条 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应当立即通知对方，说明不可抗力的发生日期、事件性质，预计持续的时间及对该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，并应当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_____日内提供证明。
第二十条  对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影响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办法和补救措施。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，应尽力采取合理措施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否则应对由此而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


六、 生效及终止条款


第二十一条  本合同由委托人及受托人签署，自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第二十二条 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，具有同等效力，委托人与受托人各执一份。
第二十三条 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以三月（90天）内办结，如未按时为委托人提供所有服务，算受托人违约，除退还全部中介费意外，受托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委托人（签字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受托人（盖章）：
 

代理人（签字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 

签字日期：      年   月  日       签字日期：     年  月  日

美国威尔士国际教育投资有限公司®中国区独家授权
Wal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vestment Co., Ltd. United States

